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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中经常会碰到一些同音但是意义却大不相同的词。比如“定金”和“订金”两
个词就是两个容易使人犯糊涂的词。很多人不知道两者有何区别，一旦缴纳了，不
知道哪个能退?

一、定金是什么?

所谓定金，是指合同当事人为了确保合同的履行，依据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双方的
约定，由当事人一方在合同订立时或者订立后履行前，按照合同标的额的一定比例(
不超过20%)，预先支付给对方当事人的金钱或其替代物。定金合同是从属于主合同
的从合同，其成立的前提是主合同已经成立生效。

二、订金是什么?

“订金”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，只是一个习惯性用语，仅具有预付款性质，不具
有担保合同签订和合同履行的功能。如果消费者一方不想购买商品时，作为预付款
的“订金”应当是要做退还处理的。

三、定金和订金的区别

1、两者性质不同

定金是一个法律概念，能通过“定金原则”对合同的成立和合同的履行提供担保。

而订金只是一个习惯性用语，仅具有预付款性质，不具有担保合同签订和合同履行
的功能。

2、两者法律后果不同

根据担保法的规定，定金交付后，如定金给付方拒绝订立合同或合同生效后不履行
合同，则无权要求返还定金;收受定金方拒绝订立合同或合同生效后不履行合同，则
应当双倍返还定金。定金只有在合同履行后，才能抵作价款或者收回。

而对订金，在法律上是没有明确规定的，订金效力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约定。双方
当事人有约定的，从其约定;如果没有约定，在审判实践中一般被视为预付款，即使
认定为一种履约保证，这种保证也是单方的，它只对给付方形成约束，即给付方对
收受方的保证。

若收受方违约，只需要退回原订金，而不是双倍返还;若给付方违约致使合同没有成
立，给付方可收回订金，收受方应如数退还订金(如果因给付方原因致使合同未成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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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给收受方造成了损失，收受方可依相关法律规定另行要求赔偿)。合同成立后，订
金直接抵作合同价款。

3、两者的数额限制不同

根据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，当事人约定的定金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
%。

对订金的数额，法律没有限制，完全由当事人自由商定。对于订金的约定应明确具
体，例如当事人约定，给付订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，无权要求返还订金;收
受订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，应当双倍返还订金。否则，不能认定该订金具
有定金性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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